
五人捕捉雀鸟 3724只

被判刑并赔偿 111??

近日， 安徽省南陵县人民法院对这起非法狩猎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作出判决， 赖某、 张某、 龙某等 5 名被

告人犯非法狩猎罪， 分别被判处一年六个月至一年二个月

不等的有期徒刑； 5 名被告人连带赔偿生态修复费 111 万

余元， 并在省级新闻媒体上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

法院查明， 2020 年 9 月中旬， 赖某、 张某、 龙某、

杨某 4人专门从贵州省来到南陵县捕鸟， 村民胡某帮他们

租用房屋居住。 5 人一起在南陵县工山镇乔村附近的田

间、 树林内， 架设捕鸟网阵， 利用诱鸟器播放鸟类的叫声

吸引雀鸟飞入网中捕捉， 再用激素饲养， 出售供人食用以

谋取利益。 在十几天时间里， 5人抓获野生雀类动物 3724

只。 经鉴定， 被捕捉的 3724 只野生雀类动物总价值为

111万余元。

法院认为， 被告人赖某、 张某、 龙某、 杨某、 胡某违

反狩猎法规， 使用禁用的丝网、 诱鸟器狩猎野生鸟类动物

3724只， 均构成非法狩猎罪。 5名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破坏

国家野生动物资源， 影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 损害了

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犯

罪性质、 犯罪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 法院依法作出上

述刑事判决。 王睿卿 整理

男童踢球击中女童

男童父母、俱乐部和女童监护人按比例担责

5 岁女童小雅在家长陪同下来到某足球训练俱乐部了

解课程过程中进入球场玩耍， 被 8 岁男童小恩踢球击中，

不幸骨折。 小雅父亲将小恩及其父母、 足球俱乐部诉至法

院。 近日，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

足球俱乐部赔偿 1.3万元。

法院查明， 当日， 小雅在足球场玩耍时， 小恩将球朝

小雅方向踢去， 在第二次将球踢向小雅时， 小雅躲闪不及，

被击中右臂， 造成右肱骨下段骨折。 为此， 小雅住院 11

天。 小雅父亲诉请两被告共同赔偿医疗费等共计 5.7万元。

足球俱乐部辩称， 小雅在未提前预约的情况即私自进

入足球场， 因其监护人与第三人的过错导致小雅受到侵害，

应当由小雅与其监护人承担责任。 当晚俱乐部也无训练，

小恩是在其监护人的陪同下未与本俱乐部联系就进入足球

场， 其个人行为与俱乐部无关。

法院认为， 俱乐部对小雅、 小恩均存在教育、 管理过

失， 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小恩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造成他人损害， 应由其监护人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小雅

的监护人未尽到应尽的监护责任， 也存在一定的过错。 综

上， 足球俱乐部承担 30%的责任， 小恩父母承担 60%的责

任， 小雅监护人自行承担 10%的责任。

男子买到“凶宅”

法院判令撤销购房合同

男子罗某购房一年后， 从他人口中得知该房屋系“凶

宅”， 由此引发一场官司。 近日， 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审

结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认定卖房者隐瞒“凶宅” 信息

存在欺诈， 遂判决撤销房屋买卖合同。

2019 年 2 月， 罗某与汤某、 刘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合同约定汤某、 刘某按市场价将位于重庆合川某小区的一房

屋出售给罗某。 合同签订后， 罗某支付了购房款 42 万余元，

并办理了过户登记。 2020 年 4 月， 罗某从他人口中得知，

该房屋曾于 2017 年发生过凶杀案。 罗某发现自己购买了所

谓的“凶宅”， 心里很不舒服， 认为被告汤某、 刘某在出售

房屋时隐瞒房屋是“凶宅” 的事实， 属于欺诈行为， 于是，

向合川区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撤销与被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

同， 被告汤某、 刘某退还购房款并赔偿契税、 利息等损失。

法院认为， 汤某、 刘某签订合同时， 隐瞒房屋内曾发生

过非正常死亡的信息， 使原告以市场价购买该房屋， 依法应

认定为欺诈， 故购房人因此而主张撤销合同， 应予支持。 合

同被撤销后， 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 应当返还； 过错方应当

赔偿对方由此产生的损失。 综上， 法院依法判决撤销原被告

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 被告汤某、 刘某向原告退还购房款

42万余元及利息， 并赔偿原告损失 3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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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错新娘名字 现场布置违约
法院判决婚庆公司赔偿精神损失费

前天时逢 2021 年

世界知识产权日， 本期

“非常阅读” 推荐由广

州知识产权法院资深法

官倾力打造的 《商标法

实务研究》 一书， 供专

注于知识产权研究的诸

位师友参阅。

知识产权面向创新， 是永远朝阳的法律

领域， 因而它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永无止

境。 笔者观察到一个现象， 人们对与自然科

学有关的技术问题，诸如作为物质实体的“芯

片”“半导体”“新能源”“新材料” 等自然的技

术现象具有强烈的好奇心、敬畏感，但对作为

关系实在的商标、 市场的本质和功能等几乎

是人世间最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却欠缺起码的

认知。 而事实上， 对商标的认知和应用， 远

比对任何自然领域的所谓 “高新技术” 的认

知和应用更为有意义、 有价值。

众所周知， 法律词汇刻板生硬， 不够亲

和。 “法言法语” 则更是追求逻辑严谨、 话

语周全， 大都晦涩费解。 但本书会令人耳目

一新， 大家固有的看法会发生改变。 全书各

章节在探讨问题、考究知识的同时，通过讲述

商标法律故事，介绍了诸多典型商标案例，将

“讲法论理”融合进案例故事中；书中插入了

大量的商标图案，图文并茂，故事性和可读性

强， 颇具趣味与亲和力。 这就使本书不仅能

够服务于知识产权法律界人士、 实务工作

者， 为他们提供来自法官对法律的诠释， 而

且也适合各行各业人士， 是他们了解商标法

律知识、 提升商标法律意识的良好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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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的一对新人遭遇了一场状况频出

的婚礼： 新娘的名字写错， 吊顶高度过低

导致新郎全程被吊顶上的金色线帘压顶

……新人一怒之下将婚庆公司告上法庭。

近日，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宣判

了这起婚庆服务合同纠纷案， 判决被告婚

庆公司退还场地布置费 1.3 万元， 赔礼道

歉， 并赔偿精神损失费 5000元。

此前， 这对新人和鄞州某文化传媒公

司签订 《婚礼策划服务协议》， 约定由这

家公司为婚礼提供场地布置及人员服务，

场地布置费 2.6 万元， 人员服务费 1 万余

元。

2021 年 2 月 22 日， 两位新人满怀憧

憬地步入婚宴酒店时， 却看到迎宾区所有

海报中新娘的名字都是错的， 而婚礼现场

的布置更是漏洞百出： 吊顶高度比预期的

降低 30 厘米， 致使新郎每走一步都会撞

一下吊顶上的金色线帘； T 台交接区部分

由原来的 30 厘米降低为 5 厘米， 导致 T

台整体长度及部分高度发生变化。 除此之

外， 婚礼现场还存在舞台背景线帘未安

装， 路引鲜花摆放与约定有出入等问题。

因协商无果， 这对新人将婚庆公司起

诉至鄞州法院， 请求判令被告公司退还场

地布置费 2万元， 赔礼道歉， 并赔偿精神

损失费 5000元。

法院经审理后查明： 原被告双方签订合

同前， 共同到酒店查看了举办婚礼的场地。

婚礼前一晚 18 时左右， 酒店经理即通知被

告公司可以进场为第二天中午原告的婚礼布

置场地， 但被告于当晚 23 时才到场搭建舞

台。 搭建过程中， 被告发现吊顶高度不够，

在未通知原告的情况下， 将 T 台交接区部

分由 30 厘米降低为 5 厘米， 导致 T 台整体

长度及部分高度发生变化。 另， 迎宾区域摆

放的照片中新娘的名字均打印错误， 路引鲜

花摆放与约定有出入、 舞台背景线未安装

等。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原被告签订的服务

协议合法有效， 双方应依约全面履行。 被告

虽提前查看了场地， 但未能全面了解场地情

况， 及时发现吊顶高度不够。 搭建当天未足

够提早到达现场与原告确认搭建细节， 导致

出现问题时未能与原告及时沟通， 婚礼现场

的布置与设计效果严重不符。 故原告要求降

低价款并返还部分费用符合法律规定， 酌情

确定被告返还场地布置费 1.3万元。

婚礼对于新人来说是一种精神利益的体

现， 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祝福， 这种场景

不可复制， 不可再现， 其承载的人格和精神

利益要远大于其本身的成本价值， 被告将新

娘名字写错等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了一定的

精神损害， 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予以支持。

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返还场地布置费 1.3

万元， 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 并赔偿精神损

失费 5000元。

法官说法>>>

《民法典》 颁布前， 精神损害赔偿原则

上只适用于侵权行为领域， 一般情况下， 即

便存在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况下，

也不能基于违约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而 《民

法典》 出台后， 第九百九十六条规定， 因当

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 损害对方人格权并造

成严重精神损害， 受损害方选择请求其承担

违约责任的， 不影响受损害方请求精神损害

赔偿。 该条规定突破了违约责任与精神损害

赔偿不能并行的一般原则， 确立的统一规则

有利于强化对受害人的救济， 为法官提供了

明确的指引， 保障了裁判结果的公平合理。

本案中， 由于婚礼过程具有唯一性、 专

属性、 纪念性等特殊性质， 对新人来说是一

种精神利益的体现， 被告交付的婚礼现场布

置与效果图严重不符， 且将迎宾处的新娘名

字书写错误， 使原告的精神利益受到了严重

损害， 原告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来源： 中国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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